
石家庄市财政局行政处罚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对财政违法行为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类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二条

《财政部门监督办法》第三条、第二十五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财政局

法定办结

时限

承诺办结

时限

结果名称 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

数

是否有示

范文本

案件相关材料 1 1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审查立案
相关科室

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相关科室

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决定
相关科室

人员

尾环节 办结
相关科室

人员

审查标准 程序正规、处罚依据充分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16 号市财政局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16 号市财政局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688511

监督电话 12345

责任事项

依据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二条

《财政部门监督办法》第三条、第二十五条

追责情形

依据



石家庄市财政局行政处罚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2.对违反政府采购法有关行为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类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

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财政局

法定办结

时限

承诺办结

时限

结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结果样式 书面形式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

数

是否有示

范文本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审查立案
政府采购科工

作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政府采购科工

作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决定
政府采购科工

作人员

尾环节 办结
政府采购科工

作人员

审查标准 程序正规、处罚依据充分

通办范围 市本级政府采购业务当事人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16 号市财政局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16 号市财政局 513 室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688596

监督电话 12345

责任事项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

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

追责情形

依据



石家庄市财政局行政处罚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3.对违反会计法有关行为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类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四十四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财政局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报告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案件相关材料 1 1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审查立案
监督评价科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调查取证
监督评价科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行政处罚
监督评价科

工作人员

尾环节 办结
监督评价科

工作人员

审查标准 程序正规、处罚依据充分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16 号市财政局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16 号市财政局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688511

监督电话 12345

责任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四十四条

追责情形依据



石家庄市财政局行政征收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缴

事项类型 行政征收类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财政部关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性质的批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河北省

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水价调整补偿机制意见的通知》、《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城建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非税收入中心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核费一个工作日，资金到账后一个工作日开具票据

结果名称 《石家庄市基建审批综合收费计征表》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住宅 178 元/平方米、非住宅 158 元/平方米

收费依据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河北省财政厅关于石家庄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

的批复》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1 1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核费
非税中心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缴费
非税中心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开票
非税中心
工作人员

尾环节 办结
非税中心
工作人员

审查标准 资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工作日现场办理，周六日节假日电话预约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否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时间 工作日办理，周六日节假日电话预约办理

咨询电话 0311-86137101

监督电话 12345

责任事项依据 《河北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规定》

追责情形依据 《河北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规定》



石家庄市财政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对财政、财务等事项的检查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类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二条

《财政部门监督办法》第三条、第二十五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财政局

法定办结

时限

承诺办结

时限

结果名称 检查意见或报告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

数

是否有示

范文本

检查相关材料 1 1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制定监督检查方案
相关科室

人员

第二环节 检查实施
相关科室

人员

第三环节 出具意见或报告
相关科室

人员

尾环节 整改或进入处罚环节
相关科室

人员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16 号市财政局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16 号市财政局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688511

监督电话 12345

责任事项

依据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二条

《财政部门监督办法》第三条、第二十五条

追责情形

依据



石家庄市财政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2.对政府采购活动的检查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类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五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财政局

法定办结

时限

承诺办结

时限

结果名称 检查报告

结果样式 书面形式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

数

是否有示

范文本

案件相关材料 1 1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下达通知
政府采购科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上报资料
政府采购科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现场确认
政府采购科

工作人员

尾环节 出具检查报告
政府采购科

工作人员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代理市本级政府采购业务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16 号市财政局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16 号市财政局 513 室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688536

监督电话 12345

责任事项

依据
《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五条

追责情形

依据



石家庄市财政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3.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检查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类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三十二条

《财政部门监督办法》第十六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财政局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确定监督检查对象
监督评价科

工作人员

第二环节 检查实施
监督评价科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出具意见或报告
监督评价科

工作人员

尾环节
整改或进入处罚环

节

监督评价科

工作人员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16 号市财政局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16 号市财政局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688511

监督电话 12345

责任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三十二条

《财政部门监督办法》第十六条

追责情形依据



石家庄市财政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4.对彩票销售管理的检查

事项类型 行政检查类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彩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三条

《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财政局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检查意见或报告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检查相关材料 1 1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制定监督检查方案
综合科工

作人员

第二环节 检查实施
综合科工

作人员

第三环节 出具意见或报告
综合科工

作人员

尾环节 整改或进入处罚环节
综合科工

作人员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16 号市财政局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16 号市财政局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688511

监督电话 12345

责任事项依据
《彩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三条

《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

追责情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石家庄市财政局行政确认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证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类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四条
《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税务局

法定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结果名称 工作通知

结果样式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本

申请报告 1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的
组织章程或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的管理制度

1

非营利组织注册登记证件 1

上一年度或新办当年的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公
益活动和非营利活动的明细情况

1

上一年度或新办当年工资薪金情况专项报告 1

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签证的上一年度财务报表
和审计报告

1

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上一年度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国家政策的事业发展情况或非营利活动的
材料

1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申请 税务局

第二环节 初审 税务局

第三环节 复审 财政局

尾环节 认定，下发通知
财政局
税务局

审查标准 资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无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税务局初审后，通过政务服务网推送市财政局复审，后联合会审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687668

监督电话 12345

责任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四条、《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

追责情形依据 《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石家庄市财政局行政裁决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政府采购投诉处理

事项类型 行政裁决类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五条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七

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财政局

法定办结

时限
自接到投诉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

承诺办结

时限

自接到投诉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需要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以及需要投诉人

补正材料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投诉处理期限内）

结果名称 投诉处理决定书

结果样式 书面形式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

数

是否有示

范文本

投诉书及相关证明材料 1
依被投诉

人数确定
有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投诉受理
政府采购科

工作人员

5个工作

日

第二环节 调查
政府采购科

工作人员

第三环节
作出投诉处理决

定

政府采购科

工作人员

30 个工

作日

审查标准

通办范围 市本级政府采购业务当事人

预约办理 无

网上支付 无

物流快递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16 号市财政局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16 号市财政局 513 室

办理时间 工作日

咨询电话 0311-86688596

监督电话 12345

责任事项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五条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七条

追责情形

依据



石家庄市财政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对财政管理方面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行政复议

事项类型 其他类

事项编码

设定依据
《行政复议法》第三条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条

实施机构 石家庄市财政局

法定办结时限 60 日，特别复杂需要延长时限的延长时限不超过 30 日。

承诺办结时限 60 日，特别复杂需要延长时限的延长时限不超过 30 日。

结果名称 行政复议决定书

结果样式 书面形式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申请材料

（公民个人）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行政复议申请书 3 是

行政机关所作决定 3（需核对原件）

申请人身份证 3（需核对原件）

委托他人办理的，还须提交：1.授权委托 1

2.被委托人的身份证 3（需核对原件）

3.律师代理的，须提交律师所函、律师证 1（需核对原件）

亲属申请复议的，须提交亲属关系证明 1

利害关系人申请复议的，须提交存在利害 3（需核对原件）

申请材料

（法人或其它组

织）

行政复议申请书 3 是

行政机关所作决定 3（需核对原件）

营业执照或成立批复 3（需核对原件）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明书 1

授权委托书 1

被委托人的身份证 3（需核对原件）

律师代理的，须提交律师所函、律师证 1（律师所函） 1（律师证，需核对

利害关系人申请复议的，须提交存在利害 1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1 申请 条法科工作人员 5 个工作日

2 受理 条法科工作人员 受理到结案 60 日

3 审理 条法科工作人员 受理到结案 60 日

4 结案 条法科工作人员 受理到结案 60 日
特别复杂需要延
长时限的延长时
限不超过 30 日

审查标准 依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程序审查，资料齐全

通办范围 无

预约办理 否

网上支付 否

物流快递 是

办理地点 中山东路 216 号石家庄市财政局 419 室

办理时间 按照申请人的申请，工作日随时办理

咨询电话 0311-86687621

监督电话 12345

责任事项依据 《行政复议法》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八条

追责情形依据 《行政复议法》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八条、《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六十一条至六十四条


